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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第 4 屆第 4 次臨時會第 1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 9 分（中午 12 時

29 分休息，下午 3 時 1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曾 俊 傑 

     議 員 鄭 光 峰 高 忠 德 蔡 武 宏 李 雅 靜 

鍾 易 仲 陳 麗 娜 湯 詠 瑜 陳 美 雅 

李 喬 如 鄭 安 秝 陳 幸 富 黃 明 太 

黃 文 益 陳 明 澤 李 亞 築 吳 利 成 

林 義 迪 黃 香 菽 蔡 金 晏 李 眉 蓁 

宋 立 彬 范 織 欽 黃 柏 霖 方 信 淵 

黃 紹 庭 李 雨 庭 張 博 洋 黃 彥 毓 

李 順 進 曾 麗 燕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黃 秋 媖 李 雅 慧 何 權 峰 黃 天 煌 

簡 煥 宗 林 志 誠 邱 俊 憲 鄭 孟 洳 

黃 文 志 白 喬 茵 許 采 蓁 林 富 寶 

吳 銘 賜 張 漢 忠 張 勝 富 朱 信 強 

郭 建 盟 陳 麗 珍 江 瑞 鴻 林 智 鴻 

陳 善 慧 陳 玫 娟 王 義 雄 劉 德 林 

請  假：議 員 邱 于 軒 李 雅 芬 黃 飛 鳳 李 柏 毅 

黃    捷 陳 慧 文  

列  席：市政府─警 察 局 局 長：林炎田 

消 防 局 局 長：王志平 

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張瑞琿 

本 會─秘 書 長：黃錦平 

財 經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江聖虔 

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朱信吉 

文 書 組 主 任：凃靜容 

主  席：由康議長裕成、曾副議長俊傑分別主持 

紀  錄：郭瓊萍、陳昭寧 

甲、報告事項 

一、黃秘書長錦平報告目前簽到出席議員 33 位，已達法定額數，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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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開會。 

二、主席康議長裕成宣告第 4 屆第 4 次臨時會開幕。 

三、本會第 4 屆第 3 次臨時會第 8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討論事項 

二讀會 

審議市政府提案 

第 4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部分 

類別：財經      編號：1      主辦單位：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 113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連同

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發言議員： 

鄭議員光峰 

范議員織欽 

李議員雅靜 

黃議員秋媖 

王議員耀裕 

蔡議員金晏 

宋議員立彬 

陳議員玫娟 

張議員博洋 

鄭議員孟洳 

黃議員文益 

陳議員善慧 

蔡議員武宏 

陳議員美雅 

陳議員明澤 

陳議員麗娜 

黃議員柏霖 

陳議員玫娟 

高議員忠德 

黃議員香菽 

說明人員：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衛生局健康管理科張科長素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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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醫院馬院長光遠 

衛生局王副局長小星 

衛生局長期照顧中心陳主任芬婷 

衛生局食品衛生科鄭代理科長慧君 

衛生局檢驗科林科長學慶 

衛生局疾病管制處謝處長米枝 

鼓山區衛生所林所長欣南 

衛生局社區心衛中心蘇主任淑芳 

衛生局會計室趙主任珮雲 

衛生局醫政科陳科長建榮 

民生醫院顏院長家祺 

消防局王局長志平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環境保護局修車廠王廠長志正 

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科王科長健州 

環境保護局空污與噪音防制科王科長亭鈞 

環境保護局環衛科陳科長皇嘉 

環境保護局廢棄物管理科蕭科長智乾 

決議：歲出部門－ 

衛生局第 54 頁至 67 頁：除第 56 頁衛生業務－健康管理業務－一

般業務－業務費－按日計資酬金 5 萬元、第 63 頁衛生業

務 － 健 康 管 理 業 務 － 衛 生 保 健 計 畫 -業 務 費 － 按 日 按 件

計資酬金 951 萬 6,710 元、第 66 頁衛生業務－健康管理

業 務 － 衛 生 保 健 計 畫 － 獎 補 助 費 － 對 國 內 團 體 之 捐 助

1,860 萬元、第 76 頁衛生業務－長期照顧業務－長照 2.0

計畫－獎補助費－對特種基金之補助 1,027 萬 8,341 元、

第 87 頁衛生業務－長期照顧業務－長照資源與機構管

理 - 獎 補 助 費 － 對 特 種 基 金 之 補 助 對 特 種 基 金 之 補 助

1,712 萬 9 千元、第 108 頁至 120 頁：全部擱置外，其餘

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衛生局各區衛生所醫療藥品基金第 12 頁至 43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 12 頁至 82 頁：除第 14 頁醫療

收入明細表擱置外，其餘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 16 頁至 77 頁：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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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中醫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 12 頁至 47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 15 頁至 76 頁及第 93 頁至 94

頁：照案通過。 

消防局第 25 頁至第 53 頁：照案通過。 

環境保護局第 30 頁至第 79 頁：除空氣污染防制及噪音振動管制

－空氣污染防制及噪音振動管制 1,896 萬元、垃圾集運

與 清 潔 維 護 － 垃 圾 集 運 管 理 － 公 廁 管 理 及 整 修 － 業 務

費－房屋建築養護費 32 萬 6 千元擱置外，其餘照案通

過。(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中區資源回收廠第 14 頁至第 26 頁：除垃圾焚化業務－垃圾焚化

操作 2 億 1,091 萬元擱置外，其餘照案通過。(附帶決議

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南區資源回收廠第 14 頁至第 26 頁：除垃圾焚化業務－垃圾焚化

操作 6 億 3,083 萬 8 千元擱置外，其餘照案通過。 

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第 11 頁至第 36 頁及 52 頁：照案通過。 

丙、其他事項 

主席曾副議長俊傑於下午 6 時提，延長開會時間。經綜合在場議員意見

後，於下午 6 時 10 分提，延長開會時間至 7 時再行散會，請同意案。（無

異議通過） 

丁、散會：下午 6 時 5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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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第 4 屆第 4 次臨時會第 2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 16 分（下午 1 時

6 分休息，下午 3 時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曾 俊 傑 

     議 員 鄭 光 峰 高 忠 德 蔡 武 宏 李 雅 靜 

鍾 易 仲 陳 麗 娜 湯 詠 瑜 陳 美 雅 

李 喬 如 鄭 安 秝 陳 幸 富 黃 明 太 

黃 文 益 陳 明 澤 李 亞 築 吳 利 成 

林 義 迪 黃 香 菽 蔡 金 晏 李 眉 蓁 

宋 立 彬 范 織 欽 黃 柏 霖 方 信 淵 

黃 紹 庭 李 雨 庭 張 博 洋 黃 彥 毓 

李 順 進 曾 麗 燕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黃 秋 媖 李 雅 慧 何 權 峰 黃 天 煌 

簡 煥 宗 林 志 誠 邱 俊 憲 鄭 孟 洳 

黃 文 志 白 喬 茵 許 采 蓁 林 富 寶 

吳 銘 賜 張 漢 忠 張 勝 富 朱 信 強 

郭 建 盟 江 瑞 鴻 林 智 鴻 陳 善 慧 

陳 玫 娟 王 義 雄 劉 德 林  

請  假：議 員 邱 于 軒 李 雅 芬 黃 飛 鳳 李 柏 毅 

黃    捷 陳 慧 文 陳 麗 珍 

列  席：市政府─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警 察 局 局 長：林炎田 

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吳文彥 

工 務 局 局 長：楊欽富 

新 建 工 程 處 處 長：許永穆 

道 路 養 護 工 程 處 處 長：林志東 

公 園 處 代 理 處 長：林志東 

地 政 局 局 長：陳冠福 

土 地 開 發 處 處 長：李文聖 

本 會─秘 書 長：黃錦平 

財 經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江聖虔 

工 務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范淑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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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朱信吉 

文 書 組 主 任：凃靜容 

主  席：康議長裕成 

紀  錄：江麗珠、黃月姿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4 屆第 4 次臨時會第 1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討論事項 

二讀會 

審議市政府提案 

第 4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部分 

類別：財經      編號：1      主辦單位：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 113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連同

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順進 

陳議員玫娟 

陳議員美雅 

張議員博洋 

張議員漢忠 

江議員瑞鴻 

白議員喬茵 

高議員忠德 

劉議員德林 

郭議員建盟 

蔡議員金晏 

黃議員秋媖 

李議員雅靜 

黃議員香菽 

林議員智鴻 

說明人員： 

警察局林局長炎田 

本會工務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黃議員文益 

工務局楊局長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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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管理處劉處長中昂 

新建工程處許處長永穆 

工程企劃處郭處長柏宏 

道路養護工程處（兼代理公園處長）林處長志東 

道路挖管中心溫代理主任日宏 

地政局陳局長冠福 

地政局地權科陳科長王政 

都市發展局吳局長文彥  

都市發展局住宅發展處翁處長浩建 

決議：歲出部門－ 

警察局（局本部部分）第 16 頁至第 46 頁：照案通過。 

苓雅分局第 12 頁至第 17 頁：照案通過。 

其他 16 個分局預算比照苓雅分局：照案通過。 

刑事警察大隊第 13 頁至第 19 頁：照案通過。 

交通警察大隊、保安警察大隊預算比照刑事警察大隊：照案通過。 

通信隊第 5 頁至第 9 頁：照案通過。 

少年警察隊、婦幼警察隊及捷運警察隊預算比照通信隊：照案通

過。 

工務局第 24 頁至第 53 頁：除第 34 頁工程企劃行政管理－工程企

劃 業 務 管 理 及 策 略 規 劃 － 工 程 企 劃 業 務 管 理 － 一 般 事

務費－歸墊四維行政中心新建工程訴訟案之擔保金 900

萬元、第 48 頁業務費－委辦費－內政部「高雄市政府

112 年度委託專業機構輔導公寓大廈成立管理組織申請

補助經費計畫」補助辦理 112 年度輔導公寓大廈成立管

理組織並完成報備 294 萬元、第 50 頁獎補助費－其他補

助及捐助－補助公寓大廈外牆面磁磚修繕 2 千萬元、第

51 頁 推 動 無 障 礙 友 善 環 境 改 造 計 畫 － 設 備 及 投 資 － 公

共建設及設施費 1,830 萬元及第 51 頁至第 52 頁建築物

公共安全管理 1,290 萬 7,000 元擱置外，其餘照案通過。 

新建工程處第 16 頁至第 50 頁：除第 47 頁道路橋梁廣場地景工程

－ 新 建 道 路 橋 梁 廣 場 地 景 － 市 政 建 設 工 程 及 配 合 款 －

公共建設及設施費 

重要經建工程先期作業費 400 萬元、新建道路標誌標線及交通號

誌工程 450 萬元及本市公共建設配合款 2 億 5,222 萬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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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擱置外，其餘照案通過。 

道路養護工程處第 16 頁至第 25 頁：除第 23 頁公共設施養護－公

共 設 施 養 護 及 改 善 － 設 備 及 投 資 － 公 共 建 設 及 設 施 費

－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校 園 周 邊 暨 行 車 安 全 道 路 改 善 計 畫 補

助辦理 1,621 萬 7,000 元及第 24 頁道路交通安全改善工

程 3 億 4,003 萬 5,000 元擱置外，其餘照案通過。 

違章建築處理大隊第 6 頁至第 11 頁：照案通過。 

公園處第 18 頁至第 31 頁：除第 24 頁公共設施養護－公共設施養

護及改善－人事費 157 萬 9,000 元照案通過，其餘全部

擱置。 

地政局第 19 頁至第 45 頁：照案通過。 

土地開發處第 12 頁至第 29 頁：照案通過。 

新興地政事務所第 15 頁至第 26 頁：照案通過。 

其餘 11 個地政事務所預算，比照「新興地政事務所」：照案通過。 

都市發展局第 25 頁至第 46 頁：修正通過。（修正明細及附帶決議

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附屬單位預算－ 

高雄市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第 6 頁至第 8 頁：照案

通過。 

高雄市永續綠建築經營基金第 7 頁至第 13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基金第 7 頁至第 10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第 15 頁至第 54 頁：除第 29 頁，「涉及

開 發 工 程 之 長 期 投 資 明 細 表 － 政 策 性 開 發 不 動 產 － 市

地重劃合計－市地重劃－籬子內（兒、停、道）市地重

劃區」，預算數 1,966 萬 2,000 元，全數刪除，其餘照案

通過。 

高雄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第 14 頁至第 39 頁及第 53 頁：預

算 數 照 案 通 過 ， 說 明 欄 部 分 文 字 修 正 。（ 文 字 修 正 明 細

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高雄市住宅基金第 17 頁至第 54 頁及第 69 頁：照案通過。 

丙、抽出動議 

江議員瑞鴻於下午 5 時 42 分提，擬將 113 年度總預算案擱置部分全部抽

出繼續審議，經主席康議長裕成徵求在場議員附議後提同意抽出，並於

本（1）月 29 日（星期一）上午從交通委員會捷運工程局開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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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異議通過） 

丁、其他事項 

一、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中午 12 時 24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新建工

程處預算審議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二、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下午 5 時 41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都市發展

局預算審議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戊、散會：下午 6 時 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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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第 4 屆第 4 次臨時會第 3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9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 25 分（中午 12

時 28 分休息，下午 3 時 2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曾 俊 傑 

     議 員 鄭 光 峰 高 忠 德 蔡 武 宏 李 雅 靜 

鍾 易 仲 陳 麗 娜 湯 詠 瑜 陳 美 雅 

李 喬 如 鄭 安 秝 邱 于 軒 李 雅 芬 

陳 幸 富 黃 明 太 黃 文 益 陳 明 澤 

李 亞 築 吳 利 成 林 義 迪 黃 香 菽 

蔡 金 晏 李 眉 蓁 宋 立 彬 范 織 欽 

黃 柏 霖 方 信 淵 黃 紹 庭 李 雨 庭 

張 博 洋 黃 彥 毓 李 順 進 曾 麗 燕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黃 秋 媖 李 雅 慧 

簡 煥 宗 林 志 誠 邱 俊 憲 鄭 孟 洳 

黃 文 志 許 采 蓁 林 富 寶 吳 銘 賜 

張 漢 忠 張 勝 富 朱 信 強 郭 建 盟 

江 瑞 鴻 林 智 鴻 陳 善 慧 陳 玫 娟 

王 義 雄 劉 德 林  

請  假：議 員 黃 飛 鳳 李 柏 毅 黃    捷 何 權 峰 

黃 天 煌 白 喬 茵 陳 慧 文 陳 麗 珍 

列  席：市政府─民 政 局 局 長：閻青智 

法 制 局 局 長：王世芳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蔡宛芬 

政 風 處 處 長：林合勝 

運 動 發 展 局 局 長：侯尊堯 

觀 光 局 局 長：高閔琳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交 通 局 局 長：張淑娟 

本 會─秘 書 長：黃錦平 

交 通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李侑珍 

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朱信吉 

文 書 組 主 任：凃靜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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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康議長裕成 

紀  錄：巫孟庭、黃玉娟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康議長裕成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4 屆第 4 次臨時會第 2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討論事項 

二讀會 

審議市政府提案 

第 4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部分 

類別：財經      編號：1      主辦單位：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 113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連同

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發言議員： 

李議員雅靜 

宋議員立彬 

江議員瑞鴻 

邱議員于軒 

湯議員詠瑜 

李議員喬如 

黃議員秋媖 

陳議員美雅 

李議員雅芬 

高議員忠德 

陳議員玫娟 

黃議員文益 

陳議員麗娜 

劉議員德林 

說明人員： 

捷運工程局吳局長義隆 

捷運工程局綜合規劃科林科長永盛 

捷運工程局吳副局長嘉昌 

捷運工程局開發路權科黃科長俊翰 

捷運工程局會計室胡帳檢淑雅 

捷運工程局工務管理科邱科長贊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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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翁總經理佳彬 

交通局停車管理中心洪主任嘉亨 

交通局停車工程科莊科長政陽 

交通局會計室嚴主任曼麗 

觀光局高局長閔琳 

觀光局動物園莊主任絢智 

觀光局秘書室李主任淑芝 

觀光局產業科王科長姿灌 

決議：歲出部門－ 

捷運工程局第 12 頁至第 20 頁：照案通過。 

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第 15 頁至第 56 頁：除第 19 頁至第

21 頁勞務成本明細表 5 億 3,421 萬 9,000 元、第 23 頁至

第 24 頁業務費用明細表－業務費用－業務費用－服務

費用－專業服務費 2,632 萬 5,000 元、第 29 頁其他業務

費用明細表－其他業務費用－雜項業務費用－會費、捐

助、補助、分攤、救助（濟）與交流活動費－捐助、補

助與獎 助 －補（ 協 ）助政 府 機關（ 構 ）－1.撥付 捷運建

設基金環狀輕軌市府分攤自償性經費 5 億 2,400 萬元及

地方配合款 5 億 6,940 萬元擱置外，其餘照案通過。 

捷運建設基金 19 頁至 29 頁及第 41 頁至第 42 頁：除第 27 頁至第

28 頁基金用途明細表－小港林園線建設預算數 36 億 610

萬元擱置外，其餘照案通過。 

交通局第 26 頁至第 52 頁：照案通過。 

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第 10 頁至第 13 頁：照案通過。 

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第 14 頁至第 48 頁：照案通過。 

停車場作業基金第 16 頁至第 59 頁及第 76 頁：除第 18 頁租金及

權 利 金 收 入 明 細 表 －租 金 及 權 利 金 收 入 －土 地 租 金 收

入－四、路外停車場租金－6.茄萣區興達段 52-1 地號等

4 筆市有土地作公共停車場並附屬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

備案租金 108 萬 6,828 元、第 19 頁租金及權利金收入明

細表－租金及權利金收入－權利金收入－二、平面停車

場委託經營權利金收入－（一）小型車平面－3.五甲社

區停車場 186 萬 1,517 元、7.五甲七老爺停車場 229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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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2 元擱置外，其餘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

果明細表） 

觀光局第 24 頁至第 47 頁：除第 24 頁至第 27 頁動物園管理－動

物園管理 5,547 萬 8,000 元、第 31 頁一般行政－行政管

理－一般業務費－業務費－特別費－局長特別費 44 萬

5,200 元、第 32 頁至第 34 頁觀光行銷管理－觀光行銷管

理 5,419 萬 9,000 元、第 36 頁觀光產業管理－觀光產業

管 理 －業 務 費 －設 施 及 機 械 設 備 養 護 費 －溫 泉 取 供 設

備清潔、維護管理等相關費用 227 萬 6,000 元、第 39 頁

觀 光 活 動 推 展 －觀 光 活 動 推 展 －業 務 費 －一 般 事 務 費

－辦理 2025 高雄燈會活動等相關經費 4,500 萬、辦理

2024 高雄燈會活動等相關經費 1,600 萬、第 42 頁風景區

規 劃 與 建 設 －風 景 區 規 劃 與 建 設 －設 備 及 投 資 －公 共

建 設 及 設 施 費 －各 風 景 點 服 務 設 施 整 建 工 程 2,200 萬

元、第 45 頁風景區維護與管理－風景區維護與管理－

業務費－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水域(含海水浴場)救

生設備及相關維護 39 萬 6,000 元擱置外，其餘照案通過。 

丙、其他事項 

一、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中午 12 時 19 分提，擬俟李議員喬如、黃議員秋

媖發言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異議通過） 

二、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下午 5 時 56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觀光局審

議完畢後，再行討論後續局處是否繼續審議，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三、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下午 6 時 31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觀光局預

算審議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丁、散會：下午 8 時 1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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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第 4 屆第 4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30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 29 分（中午 12

時 39 分休息，下午 3 時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曾 俊 傑 

     議 員 鄭 光 峰 高 忠 德 蔡 武 宏 李 雅 靜 

鍾 易 仲 陳 麗 娜 湯 詠 瑜 陳 美 雅 

李 喬 如 鄭 安 秝 邱 于 軒 李 雅 芬 

陳 幸 富 黃 明 太 黃 文 益 陳 明 澤 

李 亞 築 吳 利 成 林 義 迪 黃 香 菽 

蔡 金 晏 李 眉 蓁 宋 立 彬 范 織 欽 

黃 柏 霖 方 信 淵 黃 紹 庭 李 雨 庭 

張 博 洋 黃 彥 毓 李 順 進 曾 麗 燕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黃 秋 媖 李 雅 慧 

黃 天 煌 簡 煥 宗 林 志 誠 邱 俊 憲 

鄭 孟 洳 黃 文 志 許 采 蓁 林 富 寶 

張 漢 忠 張 勝 富 朱 信 強 郭 建 盟 

陳 麗 珍 江 瑞 鴻 林 智 鴻 陳 善 慧 

陳 玫 娟 王 義 雄 劉 德 林 

請  假：議 員 黃 飛 鳳 李 柏 毅 黃    捷 何 權 峰 

白 喬 茵 吳 銘 賜 陳 慧 文  

列  席：市政府─民 政 局 局 長：閻青智 

法 制 局 局 長：王世芳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蔡宛芬 

社 會 局 局 長：謝琍琍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楊瑞霞 

運 動 發 展 局 局 長：侯尊堯 

農 業 局 局 長：張清榮 

水 利 局 局 長：蔡長展 

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張瑞琿 

本 會─秘 書 長：黃錦平 

民 政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傅志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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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政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林國榮 

教 育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吳宜珊 

農 林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姜愛珠 

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朱信吉 

文 書 組 主 任：凃靜容 

主  席：康議長裕成 

紀  錄：陳玲雅、詹淵翔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4 屆第 4 次臨時會第 3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討論事項 

二讀會 

審議市政府提案 

第 4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部分 

類別：財經      編號：1      主辦單位：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 113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連同

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陳議員善慧 

劉議員德林 

陳議員麗娜 

陳議員明澤 

林議員智鴻 

湯議員詠瑜 

王議員耀裕 

張議員漢忠 

邱議員俊憲 

林議員義迪 

陳議員玫娟 

陳議員麗娜 

黃議員秋媖 

說明人員：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蔡主任委員宛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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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民政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玫娟 

資訊中心劉主任俊傑 

高雄市殯葬管理處黃處長中中 

社會局謝局長琍琍 

運動發展局侯局長尊堯 

運動發展局運動設施科倪科長亮傑 

運動發展局全民運動科黃科長伸閔 

運動發展局會計室陳主任睿淳 

水利局蔡局長長展 

水利局汙水二科張科長進二 

決議：歲出部門－ 

高雄市政府資訊中心第 12 頁至第 13 頁數位發展計畫－數位發展

計 畫 － 規 劃 發 展 － 業 務 費 － 一 般 事 務 費 -與 國 際 城 市 或

團隊合作，在政府治理面向，導入淨零轉型科技應用解

決方案 1,000 萬元：修正通過。（修正明細詳如審議結果

明細表） 

法制局第 13-14 頁法規業務－法規審議管制及編制預算數 84 萬

8,000 元：照案通過。 

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第 15 頁研究發展－市政研究發

展 及 革 新 － 業 務 費 － 一 般 事 務 費 － 辦 理 兩 岸 事 務 及 雜

支等相關經費 25 萬元：照案通過。 

社會局第 53 頁社會福利－福利服務－人民團體服務－獎補助費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373 萬 8,000 元：照案通過。 

運動發展局第 19 頁至 41 頁：除第 30 頁管理與活動－管理及設備

－高雄國家體育場運管理 3,040 萬 1,000 元擱置外，其餘

照案通過。 

農業局第 57 頁至 65 頁農業業務－農務管理－中央補助計畫 5,331

萬 5,000 元：照案通過。 

農業局第 133 頁農業業務管理－農產運銷－批發市場管理－業務

費－稅捐及規費其中 565 萬 5,000、182 萬 9,000 元：照

案通過。 

水利局第 45 頁水利工程－溝渠及防洪設施維護－溝渠維護應急

費 1,013 萬 9,000 元：照案通過。 

水利局第 57 頁營運行政－營運管理－污水處理廠回饋方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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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費 － 政 府 機 關 間 之 補 助 － 楠 梓 污 水 處 理 廠 回 饋 方

案預算 528 萬 8,000 元：照案通過。 

水利局第 64 頁營運行政－營運管理－水利養護－獎補助費 922

萬 1,000 元：照案通過。 

附屬單位預算－ 

高雄市殯葬事業管理基金第 20-27 頁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細

表預算數 1 億 471 萬元：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審議

結果明細表） 

高雄市運動發展基金第 12 頁至 27 頁：除第 15 頁業務外收入明細

表 546 萬 7,000 元及第 27 頁其他業務費用明細表－其他

業務費用－雜項業務費用－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救助（濟）與交流活動費 2,520 萬元擱置外，其餘照案

通過。 

丙、抽出動議 

邱議員俊憲於下午 5 時 40 分提，擬將 113 年度總預算案擱置部分全部抽

出繼續審議，經主席康議長裕成徵求在場議員附議後提同意抽出，繼續

審議。 

（無異議通過） 

丁、其他事項 

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中午 12 時 23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高雄市政府

資訊中心預算審議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戊、散會：下午 5 時 4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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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第 4 屆第 4 次臨時會第 5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31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17 分（中午 12

時 39 分休息，下午 3 時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曾 俊 傑 

     議 員 鄭 光 峰 高 忠 德 蔡 武 宏 李 雅 靜 

鍾 易 仲 陳 麗 娜 湯 詠 瑜 陳 美 雅 

李 喬 如 鄭 安 秝 邱 于 軒 李 雅 芬 

陳 幸 富 黃 明 太 黃 文 益 陳 明 澤 

李 亞 築 吳 利 成 林 義 迪 黃 香 菽 

蔡 金 晏 李 眉 蓁 宋 立 彬 范 織 欽 

黃 柏 霖 方 信 淵 黃 紹 庭 李 雨 庭 

張 博 洋 黃 彥 毓 李 順 進 曾 麗 燕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黃 秋 媖 李 雅 慧 

黃 天 煌 簡 煥 宗 林 志 誠 邱 俊 憲 

鄭 孟 洳 黃 文 志 許 采 蓁 林 富 寶 

張 漢 忠 張 勝 富 朱 信 強 郭 建 盟 

陳 麗 珍 江 瑞 鴻 林 智 鴻 陳 善 慧 

陳 玫 娟 王 義 雄 劉 德 林 

請  假：議 員 黃 飛 鳳 李 柏 毅 黃    捷 何 權 峰 

白 喬 茵 吳 銘 賜 陳 慧 文  

列  席：市政府─政 風 處 處 長：林合勝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楊瑞霞 

青 年 局 局 長：張以理 

運 動 發 展 局 局 長：侯尊堯 

觀 光 局 局 長：高閔琳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交 通 局 局 長：張淑娟 

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張瑞琿 

工 務 局 局 長：楊欽富 

新 建 工 程 處 處 長：許永穆 

道 路 養 護 工 程 處 處 長：林志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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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園 處 代 理 處 長：林志東 

本 會─秘 書 長：黃錦平 

警 消 衛 環 委 員 會 代 理 專 門 委 員：江聖虔 

交 通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李侑珍 

民 政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傅志銘  

社 政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林國榮 

工 務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范淑媚 

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朱信吉 

文 書 組 主 任：凃靜容 

主  席：康議長裕成 

紀  錄：李鳳玉、曾淑苹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4 屆第 4 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討論事項 

審議市政府提案 

第 4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部分 

二讀會 

類別：財經      編號：1      主辦單位：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 113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連同

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發言議員： 

陳議員美雅 

邱議員于軒 

陳議員明澤 

陳議員麗娜 

鄭議員光峰 

湯議員詠瑜 

李議員雅靜 

林議員智鴻 

黃議員秋瑛 

江議員瑞鴻 

黃議員文益 

陳議員玫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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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議員喬如 

黃議員明太 

說明人員：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交通局張局長淑娟 

政風處林處長合勝 

財政局政風室郭主任瀞𩓧  

客家事務委員會楊主任委員瑞霞 

衛生局健康管理科張科長素紅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衛生局疾病管制處謝處長米枝 

民生醫院顏院長家祺 

工務局楊局長欽富 

工務局余法政秘書佩君 

本會工務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黃議員文益 

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劉處長中昂 

新建工程處許處長永穆 

道路養護工程處林處長志東 

決議：歲出部門－ 

環境保護局第 41 頁至第 42 頁空氣污染防制及噪音振動管制－空

氣污染防制及噪音振動管制 1,896 萬元：照案通過。第

59 頁 垃 圾 集 運 與 清 潔 維 護 － 垃 圾 集 運 管 理 － 公 廁 管 理

及整修－業務費－房屋建築養護費 32 萬 6,000 元：照案

通過。 

環境保護局中區資源回收廠第 21 頁至第 26 頁垃圾焚化業務－垃

圾焚化操作 2 億 1,091 萬元：照案通過。 

環境保護局南區資源回收廠第 22 頁至第 26 頁垃圾焚化業務－垃

圾焚化操作 6 億 3,083 萬 8,000 元：照案通過。（附帶決

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政風處第 7 頁至第 17 頁：修正通過。（修正明細詳如審議結果明

細表） 

客家事務委員會第 14 頁至第 17 頁一般行政－行政管理 3,294 萬

8,000 元：修正通過。（修正明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第 20 頁客家行政－客家事務管理－客家文化事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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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獎補助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000 萬元：照案

通過。 

衛生局第 56 頁衛生業務－健康管理業務－一般業務－業務費－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婦權會專家出席費 5 萬元：照案通

過。第 63 頁衛生業務－健康管理業務－衛生保健計畫

－業務費－按日案件計資酬金 951 萬 6,710 元：照案通

過。（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第 66 頁至第 67

頁 衛 生 業 務 － 健 康 管 理 業 務 － 衛 生 保 健 計 畫 － 獎 補 助

費－對國內團體之捐助 1,860 萬元：照案通過。第 76 頁

衛生業務－長期照顧業務－長照 2.0 計畫－獎補助費－

對特種基金之補助 1,027 萬 8,341 元：照案通過。第 87

頁 衛 生 業 務 － 長 期 照 顧 業 務 － 長 照 資 源 與 機 構 管 理 －

獎補助費－對特種基金之補助 1,712 萬 9,000 元：照案通

過。第 108 頁至第 120 頁防疫業務－防疫工作 2 億 2,813

萬 5,000 元：修正通過。（修正明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工務局第 34 頁工程企劃行政管理－工程企劃業務管理及策略規

劃 － 工 程 企 劃 業 務 管 理 － 業 務 費 － 一 般 事 務 費 － 歸 墊

四維行政中心新建工程訴訟案之擔保金 900 萬元：照案

通過。第 47 至第 48 頁建築管理－建照審查及施工公安

使 用 管 理 － 建 照 審 查 施 工 管 理 及 建 築 物 公 安 使 用 管 理

－業務費－委辦費－內政部「高雄市政府 112 年度委託

專 業 機 構 輔 導 公 寓 大 廈 成 立 管 理 組 織 申 請 補 助 經 費 計

畫」補助辦理 112 年度輔導公寓大廈成立管理組織並完

成報備 294 萬元：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明

細表）。第 49 頁至第 50 頁建築管理－建照審查及施工公

安 使 用 管 理 － 建 照 審 查 施 工 管 理 及 建 築 物 公 安 使 用 管

理 － 獎 補 助 費 － 其 他 補 助 及 捐 助 － 補 助 公 寓 大 廈 外 牆

面磁磚修繕 2,000 萬元：照案通過。第 50 頁至第 51 頁

建 築 管 理 － 建 照 審 查 及 施 工 公 安 使 用 管 理 － 推 動 無 障

礙 友 善 環 境 改 造 計 畫 － 設 備 及 投 資 － 公 共 建 設 及 設 施

費－ 內 政 部「 提 升 道路 品 質 計畫 （ 內 政部 ）2.0 補助 辦

理 112 年度推動騎樓整平計畫」1,830 萬元：照案通過。

第 51 頁至第 52 頁建築管理－建照審查及施工公安使用

管理－建築物公共安全管理 1,290 萬 7,000 元：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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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第 47 頁道路橋梁廣場地景工程－新建道路橋

梁 廣 場 地 景 － 市 政 建 設 工 程 及 配 合 款 － 設 備 及 投 資 －

公 共 建 設 及 設 施 費 － 重 要 經 建 工 程 先 期 作 業 費 400 萬

元：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第 47

頁至第 48 頁道路橋梁廣場地景工程－新建道路橋梁廣

場 地 景 － 市 政 建 設 工 程 及 配 合 款 － 設 備 及 投 資 － 公 共

建設及設施費－新建道路標誌標線及交通號誌工程 450

萬元：照案通過。第 48 頁道路橋梁廣場地景工程－新

建 道 路 橋 梁 廣 場 地 景 － 市 政 建 設 工 程 及 配 合 款 － 設 備

及投資－公共建設及設施費－本市公共建設配合款 2 億

5,222 萬 9,000 元：照案通過。 

工務局道路養護工程處第 23 頁公共設施養護－公共設施養護及

改 善 － 設 備 及 投 資 － 公 共 建 設 及 設 施 費 － 內 政 部 營 建

署校園周邊暨行車安全道路改善計畫補助辦理 112 年度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及軍校路、楠梓區加昌路及後昌

路、岡山區岡山路、河華路及嘉新西路危險路口改善工

程」1,621 萬 7,000 元：照案通過。第 24 頁公共設施養

護 － 公 共 設 施 養 護 及 改 善 － 設 備 及 投 資 － 公 共 建 設 及

設施費－道路交通安全改善工程 3 億 4,003 萬 5,000 元：

照案通過。 

附屬單位預算－ 

高雄市停車場作業基金第 18 頁租金及權利金收入明細表－租金

及權利金收入－土地租金收入－四、路外停車場租金－

6.茄萣區興達段 52-1 地號等 4 筆市有土地作公共停車場

並附屬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案租金 108 萬 6,828 元：

照案通過。第 19 頁租金及權利金收入明細表－租金及

權利金收入－權利金收入－二、平面停車場委託經營權

利 金 收 入 － （ 一 ） 小 型 車 平 面 －3.五 甲 社 區 停 車 場 186

萬 1,517 元：照案通過。第 19 頁租金及權利金收入明細

表－租金及權利金收入－權利金收入－二、平面停車場

委託經 營 權利金 收 入－（ 一 ）小型 車 平面－7.五 甲七老

爺停車場 229 萬 6,852 元：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醫療藥品基金第 14 頁醫療收入明細表 16 億

1,981 萬 6,000 元：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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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其他事項 

一、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中午 12 時 20 分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客家事

務委員會預算審議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二、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下午 6 時提，擬延長開會時間，俟李議員雅靜發

言完畢後再行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丁、散會：下午 6 時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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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第 4 屆第 4 次臨時會第 6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3 年 2 月 1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59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曾 俊 傑 

     議 員 鄭 光 峰 高 忠 德 蔡 武 宏 李 雅 靜 

陳 麗 娜 湯 詠 瑜 陳 美 雅 李 喬 如 

鄭 安 秝 邱 于 軒 李 雅 芬 陳 幸 富 

黃 明 太 黃 文 益 陳 明 澤 李 亞 築 

吳 利 成 林 義 迪 黃 香 菽 蔡 金 晏 

李 眉 蓁 宋 立 彬 范 織 欽 黃 柏 霖 

方 信 淵 黃 紹 庭 李 雨 庭 張 博 洋 

黃 彥 毓 李 順 進 曾 麗 燕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黃 秋 媖 李 雅 慧 黃 天 煌 

簡 煥 宗 林 志 誠 邱 俊 憲 鄭 孟 洳 

黃 文 志 許 采 蓁 林 富 寶 張 漢 忠 

張 勝 富 朱 信 強 郭 建 盟 陳 麗 珍 

江 瑞 鴻 林 智 鴻 陳 善 慧 陳 玫 娟 

王 義 雄 劉 德 林   

請  假：議 員 鍾 易 仲 黃 飛 鳳 何 權 峰 白 喬 茵 

吳 銘 賜 陳 慧 文 

列  席：市政府─行 政 暨 國 際 處 處 長：張硯卿 

人 事 處 處 長：陳詩鍾 

社 會 局 局 長：謝琍琍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楊瑞霞 

稅 捐 稽 徵 處 處 長：曾子玲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廖泰翔 

主 計 處 處 長：李瓊慧 

青 年 局 局 長：張以理 

運 動 發 展 局 局 長：侯尊堯 

農 業 局 局 長：張清榮 

觀 光 局 局 長：高閔琳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交 通 局 局 長：張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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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張瑞琿 

工 務 局 局 長：楊欽富 

公 園 處 代 理 處 長：林志東 

地 政 局 局 長：陳冠福 

土 地 開 發 處 處 長：李文聖 

本 會─秘 書 長：黃錦平 

工 務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范淑媚 

交 通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李侑珍 

教 育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吳宜珊 

財 經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江聖虔 

民 政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傅志銘  

社 政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林國榮 

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朱信吉 

文 書 組 主 任：凃靜容 

主  席：康議長裕成 

紀  錄：吳春英、李昭蓉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4 屆第 4 次臨時會第 5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乙、討論事項 

二讀會 

審議市政府提案 

第 4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部分 

類別：財經     編號：1     主辦單位：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 113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連同

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李議員順進 

李議員雅靜 

黃議員香菽 

鄭議員光峰 

江議員瑞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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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明澤 

朱議員信強 

陳議員麗娜 

林議員智鴻 

王議員耀裕 

陳議員善慧 

說明人員： 

公園處林代理處長志東 

工務局楊局長欽富 

運動發展局侯局長尊堯 

主計處李處長瓊慧 

財政局陳局長勇勝 

本會財經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邱議員于軒 

觀光局高局長閔琳 

決議：歲出部門－ 

公園處第 24 頁至第 27 頁公共設施養護－公共設施養護及改善－

業務費 6 億 3,400 萬 7,000 元：照案通過。第 27 頁至第

30 頁 公 共 設 施 養 護 － 公 共 設 施 養 護 及 改 善 － 設 備 及 投

資 14 億 7,840 萬元：照案通過。第 30 頁至第 31 頁公共

設 施 養 護 － 公 共 設 施 養 護 及 改 善 － 獎 補 助 費 238 萬

1,000 元：照案通過。 

觀光局第 24 頁至第 27 頁動物園管理－動物園管理 5,547 萬 8,000

元：照案通過。第 31 頁一般行政－行政管理－一般業

務費－業務費－特別費－局長特別費 44 萬 5,200 元：照

案通過。第 32 頁至第 34 頁觀光行銷管理－觀光行銷管

理 5,419 萬 9,000 元：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

果明細表）第 36 頁觀光產業管理－觀光產業管理－業

務費－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227 萬 6,000 元：照案通

過。第 39 頁觀光活動推展－觀光活動推展－業務費－

一般事務費－辦理 2025 高雄燈會活動等相關經費 4,500

萬 元 ： 修 正 通 過 。（ 修 正 明 細 詳 如 審 議 結 果 明 細 表 ） 第

39 頁 觀 光 活 動 推 展 － 觀 光 活 動 推 展 － 業 務 費 － 一 般 事

務費－辦理 2024 高雄燈會活動等相關經費 1,600 萬元：

照案通過。第 42 頁風景區規劃與建設－風景區規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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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設 － 設 備 及 投 資 － 公 共 建 設 及 設 施 費 － 各 風 景 點 服

務設施整建工程 2,200 萬元：照案通過。第 45 頁風景區

維 護 與 管 理 － 風 景 區 維 護 與 管 理 － 業 務 費 － 設 施 及 機

械設備養護費－水域（含海水浴場）救生設備及相關維

護 39 萬 6,000 元：照案通過。 

運動發展局第 30 頁至第 32 頁管理與活動-管理及設備-高雄國家

體育場運管理 3,040 萬 1,000 元：照案通過。 

青年局第 14 頁一般行政－行政管理－綜合規劃業務－獎補助費

－ 其 他 補 助 及 捐 助 － 補 助 本 市 青 年 進 行 國 際 及 城 市 交

流、學習與體驗業務 300 萬元：修正通過。（修正明細詳

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第二預備金第 2 頁第二預備金－第二預備金 4 億元：照案通過。 

統籌支撥科目公務人員退休及撫卹給付第 2 頁至第 3 頁：照案通

過。 

統籌支撥科目公務人員各項補助及慰問金第 4 頁至第 5 頁：照案

通過。 

統籌支撥科目各類員工待遇準備第 7 頁至第 7 頁：修正通過。（修

正明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歲入部門－ 

第 37 頁罰款及賠償收入－經濟發展局－罰金罰鍰及怠金－罰金

罰鍰 615 萬 6,000 元：修正通過。（修正明細詳如審議結

果明細表） 

第 43 頁罰款及賠償收入－衛生局－罰金罰鍰及怠金－罰金罰鍰

－依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處以罰款 366 萬元：修

正通過。（修正明細、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第 51 頁罰款及賠償收入－交通局－罰金罰鍰及怠金－罰金罰鍰

20 億 153 萬元：修正通過。（修正明細、附帶決議詳如

審議結果明細表） 

第 137 頁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地政局－非營業特種基金賸餘繳

庫－賸餘繳庫 39 億 5,000 萬元：照案通過。（附帶決議

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第 137 頁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農業局－投資收益－投資股息紅

利：照案通過。 

第 173 頁其他收入－財政局－雜項收入－其他雜項收入 5 億 5,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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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4,000 元：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第 180 至 181 頁其他收入－南區資源回收廠－雜項收入 13 億 365

萬 6,000 元：照案通過。 

附屬單位預算－ 

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第 19 頁至第 21 頁勞務成本明

細表 5 億 3,421 萬 9,000 元：修正通過。（修正明細詳如

審議結果明細表）第 23 頁至第 24 頁業務費用明細表－

業務費用－業務費用－服務費用－專業服務費 2,632 萬

5,000 元：照案通過。第 29 頁其他業務費用明細表－雜

項業務費用－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濟）與

交流活動費－捐助、補助與獎助－補（協）助政府機關

（構） －1.撥付捷 運 建設基 金 環狀輕 軌 市府分 攤 自償性

經費 5 億 2,400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 5 億 6,940 萬元：照案

通過。 

高雄市捷運建設基金第 27 頁至第 28 頁基金用途明細表－小港林

園線建設 36 億 610 萬元：照案通過。 

高雄市運動發展基金第 15 頁業務外收入明細表 546 萬 7,000 元：

照案通過。第 26 頁至 27 頁其他業務費用明細表－其他

業務費用－雜項業務費用－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救助（濟）與交流活動費 2,520 萬元：照案通過。 

高雄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第 20 頁至第 21 頁業務外費用明細表：

照案通過。第 22 頁至第 23 頁資金轉投資及其餘絀明細

表 － 轉 投 資 事 業 － 高 雄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本 年 度 投

資 20 億 510 萬 4,000 元－投資淨額 26 億 1,059 萬 5,000

元－持股比例占發行股數 14％－本年度投資收益 1 億

4,249 萬 7,000 元：修正通過。（修正明細、附帶決議詳

如審議結果明細表）第 24 頁至第 25 頁長期債務舉借及

償還明細表－本年度舉借數 23 億 9,510 萬 4,000 元－本

年度償還數 4 億 2,000 萬元－預計年底債務餘額 23 億

9,510 萬 4,000 元：修正通過。（修正明細詳如審議結果

明細表） 

類別：財經     編號：2     主辦單位：財政局 

案由：請審議本市 113 年度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新臺幣 103 億

3,980 萬 3,000 元，以充裕建設財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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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社政     編號：1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

務基金會」113 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社政     編號：6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社會局主管「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後勁社會福

利基金會」111 年度決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社政     編號：7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社會局主管「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後勁社會福

利基金會」113 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社政     編號：8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社會局主管「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惠民醫療救

濟基金會」111 年度決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社政     編號：9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社會局主管「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惠民醫療救

濟基金會」113 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2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金會 111 年度決

算書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3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 由 ： 請 審 議 市 政 府 捐 助 成 立 之 財 團 法 人 高 雄 市 愛 樂 文 化 藝 術 基 金 會 

111 年度決算書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5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 113 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6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113 年度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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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郭議員建盟 

邱議員俊憲 

說明人員：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丁執行長度嵐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明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類別：教育     編號：7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市立圖書館 113 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8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 由 ： 請 審 議 市 政 府 捐 助 成 立 之 財 團 法 人 高 雄 市 愛 樂 文 化 藝 術 基 金 會 

113 年度預算書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9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金會 113 年度預

算書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警消衛環     編號：3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案由：請審議高雄市政府捐助成立、環境保護局主管之「財團法人 ICLEI

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基金會」111 年度決算書。 

決議：照案通過。 

三讀會 

類別：財經     編號：2     主辦單位：財政局 

案由：請審議本市 113 年度總預算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新臺幣 103 億

3,980 萬 3,000 元，以充裕建設財源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財經     編號：1     主辦單位：主計處 

案由：請審議 113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連同

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 

決議：總預算－ 

一、歲入預算刪減：9,022 萬 2 千元。 

二、歲出預算刪減：9,022 萬 2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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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定總預算為歲入 1,638 億 8,173 萬 2 千元，公債及賒借收入

103 億 3,980 萬 3 千元。 

歲出 1,695 億 7,153 萬 5 千元，債務還本 46 億 5 千萬元。 

四、修正明細、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總表備註欄。 

附屬單位預算－ 

高雄市政府財政局動產質借所：照案通過。 

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照案通過。 

高雄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修正通過。（修正明細詳如附表） 

高雄市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各醫療院（所）醫療藥品基金：照案通過。 

高雄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修正通過。（修正明細詳如附表） 

高 雄 市 大 眾 捷 運 系 統 土 地 開 發 基 金 ： 修 正 通 過 。（ 修 正 明 細 詳

如附表） 

高雄市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發展基金：照案通過。 

高雄市停車場作業基金：照案通過。（詳如附表）（附帶決議詳

如附表） 

高雄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預算數照案通過，說明欄部

分文字修正。（詳如附表） 

高雄市住宅基金：照案通過。 

高雄市青年創業發展基金：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附表） 

高雄市債務基金：照案通過。 

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附表）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基金：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詳如附表） 

高雄市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照案通過。 

高雄市永續綠建築經營基金：照案通過。 

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基金：照案通過。（詳如附表） 

高雄市公益彩券盈餘基金：照案通過。 

高雄市環境保護基金：照案通過。 

高雄市農業發展基金：照案通過。 

高雄市勞工權益基金：照案通過。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照案通過。 

高雄市公共藝術基金：照案通過。 

高雄市捷運建設基金：照案通過。 

類別：社政     編號：1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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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審議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

務基金會」113 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社政     編號：7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社會局主管「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後勁社會福

利基金會」113 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社政     編號：9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社會局主管「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惠民醫療救

濟基金會」113 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5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 113 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6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113 年度預算案。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明細詳如審議結果明細表） 

類別：教育     編號：7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行政法人高雄市立圖書館 113 年度預算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8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 由 ： 請 審 議 市 政 府 捐 助 成 立 之 財 團 法 人 高 雄 市 愛 樂 文 化 藝 術 基 金 會 

113 年度預算書案。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教育     編號：9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高雄市文化基金會 113 年度預

算書案。 

決議：照案通過。 

丙、成立各種委員會 

一、民政、社政、財經、教育、農林、交通、警消衛環及工務委員會人

選請公決案。 

決議：由各議員填寫分屬委員會別後，各該委員會成員有超額及未

足額部分，以抽籤決定之，結果如下： 

民政委員會：陳議員美雅、鍾議員易仲、陳議員明澤、簡議員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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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何議員權峰、劉議員德林、黃議員天煌。 

社政委員會：黃議員文益、李議員雅慧、吳議員利成、王議員義

雄、陳議員幸富、高議員忠德、范議員織欽。 

財經委員會：郭議員建盟、邱議員俊憲、陳議員善慧、陳議員麗

珍、湯議員詠瑜、黃議員紹庭、黃議員彥毓。 

教育委員會：鄭議員孟洳、陳議員慧文、李議員雅芬、黃議員飛

鳳、李議員喬如、黃議員柏霖、許議員采蓁。 

農林委員會：張議員漢忠、朱議員信強、林議員富寶、林議員義

迪、宋議員立彬、黃議員秋媖、張議員勝富。 

交通委員會：蔡議員武宏、白議員喬茵、李議員亞築、蔡議員金

晏、黃議員香菽、張議員博洋、李議員雨庭。 

警消衛環委員會：林議員智鴻、江議員瑞鴻、黃議員明太、林議

員志誠、陸議員淑美、李議員雅靜、鄭議員安秝、鄭議員光峰、

李議員順進。 

工務委員會：陳議員玫娟、王議員耀裕、方議員信淵、李議員眉

蓁、黃議員文志、陳議員麗娜、曾議員麗燕、吳議員銘賜、邱議

員于軒。 

二、請民政、社政、財經、教育、農林、交通、警消衛環及工務等委員

會分別選出第一及第二召集人各 1 人案。 

決議：由各該委員會委員互選第一召集人 1 人、第二召集人 1 人；

結果如下： 

民政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美雅。（4 票） 

第二召集人鍾議員易仲。（4 票） 

社政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黃議員文益。（5 票） 

第二召集人李議員雅慧。（5 票） 

財經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郭議員建盟。（5 票） 

第二召集人邱議員俊憲。（5 票） 

教育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鄭議員孟洳。（4 票） 

第二召集人陳議員慧文。（4 票） 

農林委員會：第一召集人張議員漢忠。（5 票） 

第二召集人朱議員信強。（5 票） 

交通委員會：第一召集人蔡議員武宏。（5 票） 

第二召集人白議員喬茵。（5 票） 

警消衛環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林議員智鴻。（5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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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召集人江議員瑞鴻。（5 票） 

工務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陳議員玫娟。（7 票） 

第二召集人王議員耀裕。（7 票） 

三、請民政、社政、財經、教育、農林、交通、警消衛環及工務等委員

會各推選 1 人為法規委員會委員案。 

決議：各委員會推選結果如下： 

民政委員會：黃議員天煌。 

社政委員會：黃議員文益。 

財經委員會：湯議員詠瑜 

教育委員會：李議員喬如 

農林委員會：黃議員秋媖。 

交通委員會：李議員亞築。 

警消衛環委員會：鄭議員光峰。 

工務委員會：邱議員于軒。 

四、請議長遴選 1 人為法規委員會委員案。 

決議：經議長遴選李議員雅慧為法規委員會委員。 

五、請法規委員會選出第一及第二召集人各 1 人案。 

決議：經法規委員會委員互選湯議員詠瑜為第一召集人；為第二召

集人李議員喬如。 

六、請內政、社政、財經、教育、農林、交通、警消衛環及工務等委員

會各推選 1 人為紀律委員會委員案。 

決議：各委員會推選結果如下： 

民政委員會：劉議員德林。 

社政委員會：李議員雅慧。 

財經委員會：黃議員彥毓。 

教育委員會：黃議員飛鳳。 

農林委員會：張議員勝富。 

交通委員會：蔡議員金晏。 

警消衛環委員會：林議員志誠。 

工務委員會：方議員信淵。 

七、請議長遴選 1 人為紀律委員會委員案。 

決議：經議長遴選高議員忠德為紀律委員會委員。 

八、請紀律委員會互選 1 人為召集人案。 

決議：經紀律委員會委員互選高議員忠德為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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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程序委員會委員 9 人，依據本會程序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 條規定，

除議長、副議長為當然委員兼第一、第二召集人外，其餘委員由各

黨（政）團總召擔任並推派 1 人、議長指派 1 人，名單如下： 

民主進步黨黨團：江議員瑞鴻、陳議員明澤。 

中國國民黨黨團：黃議員香菽、劉議員德林。 

無黨團結聯盟黨團：陳議員善慧、朱議員信強。 

議長指派：邱議員俊憲。 

（以上各委員會委員名單詳如附件） 

丁、其他事項 

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中午 12 時 13 分提，擬延長上午開會時間，至下午 3

時再行散會，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戊、復議動議 

陳議員善慧於下午 3 時 52 分就本會審議高雄市總預算案歲入預算第 51

頁罰款及賠償收入－交通局－罰金罰鍰及怠金－罰金罰鍰 20 億 153 萬元

刪除 1 億元之決議，提出復議動議，建議調整為刪除 3,000 萬元，經主

席 康 議 長 裕 成 徵 求 在 場 議 員 附 議 後 ， 復 議 動 議 成 立 。 隨 即 大 會 進 行 討

論，並決議：修正通過。 

己、散會：下午 4 時 3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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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第 4 屆第 4 次臨時會第７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3 年 2 月 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42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 長 康 裕 成 副 議 長 曾 俊 傑 

     議 員 鄭 光 峰 高 忠 德 蔡 武 宏 李 雅 靜 

陳 麗 娜 湯 詠 瑜 陳 美 雅 李 喬 如 

鄭 安 秝 邱 于 軒 李 雅 芬 黃 文 益 

黃 飛 鳳 陳 明 澤 李 亞 築 吳 利 成 

林 義 迪 黃 香 菽 蔡 金 晏 李 眉 蓁 

宋 立 彬 范 織 欽 黃 柏 霖 方 信 淵 

黃 紹 庭 李 雨 庭 張 博 洋 黃 彥 毓 

李 順 進 王 耀 裕 陸 淑 美 黃 秋 媖 

李 雅 慧 黃 天 煌 簡 煥 宗 林 志 誠 

邱 俊 憲 鄭 孟 洳 黃 文 志 許 采 蓁 

林 富 寶 張 漢 忠 張 勝 富 朱 信 強 

郭 建 盟 陳 慧 文 陳 麗 珍 江 瑞 鴻 

林 智 鴻 陳 善 慧 陳 玫 娟 王 義 雄 

劉 德 林  

請  假：議 員 鍾 易 仲 陳 幸 富 黃 明 太 曾 麗 燕 

何 權 峰 白 喬 茵 吳 銘 賜 

列  席：市政府─市 長：陳其邁 

副 市 長：林欽榮 

秘 書 長：郭添貴 

行 政 暨 國 際 處 處 長：張硯卿 

民 政 局 局 長：閻青智 

法 制 局 局 長：王世芳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蔡宛芬 

人 事 處 處 長：陳詩鍾 

政 風 處 處 長：林合勝 

社 會 局 局 長：謝琍琍 

勞 工 局 局 長：周登春 

原 住 民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洪羽珊 

客 家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楊瑞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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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政 局 局 長：陳勇勝 

稅 捐 稽 徵 處 處 長：曾子玲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廖泰翔 

主 計 處 處 長：李瓊慧 

青 年 局 局 長：張以理 

教 育 局 局 長：謝文斌 

文 化 局 局 長：王文翠 

新 聞 局 局 長：項賓和 

運 動 發 展 局 局 長：侯尊堯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校 長：劉嘉茹 

海 洋 局 局 長：黃登福 

農 業 局 局 長：張清榮 

水 利 局 局 長：蔡長展 

觀 光 局 局 長：高閔琳 

捷 運 工 程 局 局 長：吳義隆 

交 通 局 局 長：張淑娟 

警 察 局 局 長：林炎田 

消 防 局 局 長：王志平 

衛 生 局 局 長：黃志中 

環 境 保 護 局 局 長：張瑞琿 

毒 品 防 制 局 局 長：林瑩蓉 

都 市 發 展 局 局 長：吳文彥 

工 務 局 局 長：楊欽富 

新 建 工 程 處 處 長：許永穆 

道 路 養 護 工 程 處 處 長：林志東 

公 園 處 代 理 處 長：林志東 

地 政 局 局 長：陳冠福 

土 地 開 發 處 處 長：李文聖 

審計部─高 雄 市 審 計 處 副 處 長：蘇寶洲  

本 會─秘 書 長：黃錦平 

財 經 委 員 會 專 門 委 員：江聖虔 

法 規 研 究 室 主 任：朱信吉 

文 書 組 主 任：凃靜容 

請  假：市政府─副市長羅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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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處長林建成（由副處長蘇寶洲代理） 

主  席：康議長裕成 

紀  錄：葉惠珍、李淑雅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4 屆第 4 次臨時會第 6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確定。 

三、報告市政府來函 

第 4 屆第 4 次臨時會部分 

編號：1     類別：民政     報告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案由：檢送 112 年度「資安戰情儀表板監控服務暨紅藍軍攻防演

練委外服務案」階段成果報告。 

發言議員： 

黃議員香菽 

陳議員麗娜 

說明人員：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蔡主任委員宛芬 

資訊中心劉主任俊傑 

決議：同意備查。 

編號：2     類別：財經     報告機關：主計處 

案由：檢送本府 112 年第 2 季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 

，請惠予備查。 

決議：同意備查。 

編號：3     類別：財經     報告機關：主計處 

案由：檢送本府 112 年第 3 季辦理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行情形表 

，請惠予備查。 

決議：同意備查。 

編號：4     類別：教育     報告機關：教育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補辦預算數額表，請准予備查。 

發言議員： 

陳議員麗娜 

說明人員： 

教育局謝局長文斌 

決議：同意備查。 

編號：5     類別：交通     報告機關：捷運工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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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檢送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長期債務舉借及償

還之「作業基金補辦預算或先行辦理數額表」，敬請備查。 

決議：同意備查。 

編號：6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民政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大樹區公所場地使用管理規則」部分條文修

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7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社會局 

案由：函送本府修正「高雄市生育津貼發給辦法」案，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8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財政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地方稅分期繳納辦法」，請查照。 

發言議員： 

陳議員麗娜 

說明人員： 

財政局陳局長勇勝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9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都市發展局 

案 由 ：「 高 雄 市 都 市 計 畫 公 共 設 施 保 留 地 臨 時 建 築 使 用 標 準 第 二

條、第三條」修正案業已修正發布，請查照。 

發言議員： 

陳議員善慧 

說明人員： 

都市發展局吳局長文彥 

決議：同意查照。 

第 4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部分 

編號：21    類別：交通     報告機關：捷運工程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補辦預算或先行辦

理數額表（長期債務舉借與償還案），請備查。 

決議：同意備查。 

編號：22    類別：交通     報告機關：捷運工程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暨高雄市捷運建設

基金補辦預算或先行辦理數額表各 1 份（為執行 112 年辦

理 有 償 撥 用 取 得 高 雄 環 狀 輕 軌 與 鐵 路 地 下 化 共 用 部 分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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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土地 27 筆所需費用），敬請備查。 

決議：同意備查。 

編號：23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勞工局 

案由：請審議檢送「高雄市工會組織辦理勞工教育訓練補助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案，敬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24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教育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場地使用管理規則」第四條附

表修正草案，敬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25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農業局 

案由：高雄市政府業於中華民國 112 年 10 月 26 日以高市府農組

字第 11233060000 號令修正「高雄市各類農業補助申請及

核發辦法」第三條、第三條附表一及附表二案，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26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觀光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寶來地區溫泉收費及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27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環境保護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資源回收廠代處理廢棄物管理規則」修正條

文，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28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工務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道路挖掘許可費挖補費及修復費收費標準第

二條及第三條附表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備查。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陳議員麗娜 

陳議員美雅 

說明人員： 

工務局楊局長欽富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29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都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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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檢送「高雄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六條修正條文暨總說

明及條文對照表各一份，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30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社會局 

案由：高雄市政府修正「高雄市重陽節敬老禮金發給辦法第四條 

、第九條」案，請查照。 

發言議員： 

邱議員俊憲 

陳議員美雅 

說明人員： 

社會局謝局長琍琍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31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社會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政府修正「高雄市家庭暴力被害人補助辦法」

案，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32    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社會局 

案由：函送高雄市政府修正「高雄市性侵害被害人補助辦法」案 

，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乙、討論事項 

二讀會 

審議有關機關提案 

第 4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部分 

類別：財經      編號：1      提案機關：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 

案由：請審議 111 年度高雄市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

案。 

決議：照案通過。 

丙、其他事項 

一、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上午 11 時 35 分提，本（4）次臨時會尚未審議完

畢之議案，全部抽出移至下次會審議，請同意案。 

（無異議通過） 

二、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上午 11 時 35 分提：本會李議員柏毅及黃議員捷

當選立委，各黨（政）團 113 年度成員有變動（變動後成員一覽表



會 議 紀 錄（第 4 次臨時會） 

 340

如附件一），彙整提出向大會報告，請准予備查。 

（同意備查） 

三、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上午 11 時 49 分致閉幕詞（如附件二）後，宣布

本會第 4 屆第 4 次臨時會閉幕。 

丁、散會：上午 11 時 5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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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雄市議會 113 年度黨團成員一覽表      113.2.1 

黨團名稱 召 集 人  成         員 成立（異動）日期 備註

中  國 

國民黨 

（總召集人） 

黃香菽 

（副總召集人） 

蔡金晏、王耀裕

宋立彬、陳麗珍 

鄭安秝 

（書記長） 

白喬茵 

（幹事長） 

許采蓁 

（財務長） 

陳玫娟 

林義迪、李亞築、宋立彬、

方信淵、陸淑美、白喬茵、

陳麗珍、李眉蓁、李雅芬、

陳玫娟、吳利成、陳美雅、

蔡金晏、黃柏霖、黃香菽、

許采蓁、黃紹庭、鍾易仲、

李雅靜、劉德林、鄭安秝、

陳麗娜、曾麗燕、蔡武宏、

邱于軒、王耀裕、黃天煌、

王義雄 

112.12.20 28 人

民  主 

進步黨 

（總召集人） 

江瑞鴻 

（副總召集人） 

陳明澤 

黃文志 

林志誠 

（幹事長） 

鄭孟洳 

（書記長） 

湯詠瑜 

林富寶、黃明太、陳明澤、

黃秋媖、林志誠、黃文志、

李雅慧、江瑞鴻、張勝富、

邱俊憲、黃飛鳳、李喬如、

簡煥宗、康裕成、張博洋、

鄭孟洳、何權峰、黃文益、

湯詠瑜、郭建盟、陳慧文、

林智鴻、張漢忠、鄭光峰、

吳銘賜、黃彥毓、李雨庭、

高忠德、范織欽 

113.2.1 29 人

無黨團結

聯盟 

（總召集人） 

陳善慧 

（幹事長） 

朱信強 

陳善慧、朱信強、陳幸富 113.1.1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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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高雄市議會第 4 屆第 4 次臨時會閉幕康議長裕成致詞 

所有高雄市民朋友，陳其邁市長及所率領的市府團隊，現場所有的議員

同仁大家好。為期 19 天的第三、四次臨時會，雖然中間有波折，也數度被媒

體關注，但是很慶幸議會順利審查完成 113 年度地方總預算案，今（2）日舉

行閉幕，「議會是全民的議會」，應以法制及民意為依歸，期盼全體議員理性

問政、嚴格監督。 

高雄市議會 65 位議員，剩下 64 現在又變成 62，每一位議員都非常在意

自己的職責，議會是由全體議員共同組成，並對市民交待，但在議事廳還須

共同遵守議事規則及法制面。 

謝謝各位議員對於各委員會的選舉最後能夠達到共識，113 年各委員 會

改組順利完成，感謝議員有的退讓、有的同意、有的妥協，才能圓滿產生新

的委員會，並審查完成 113 年度地方總預算案，約刪除 9,000 多萬元。 

議事廳的風波會過去，但歷史會留下記錄，請全體議員「理性問政，嚴

格監督」，一起爭取市民福祉。 

面對市府團隊，局處首長應加強對議員溝通，無論是被擱置的預算、提

案或報告案，在抽出審議前，市府團隊應加強對議員說明及溝通，請市府善

盡職責。 

市府尤其要對議案有建議的議員加強溝通，不要因溝通不足而讓預算或

提案多次擱置，避免市民對議會審查進度產生疑慮。臨時會閉幕了，紛爭已

經過去，但是其實這個過程已經都寫下歷史，我們全體的議員一定要來好好

把握未來，能夠好好表現，用理性問政嚴格監督，來對所有的市民交代。 

春節將至，在這裡提前向市民拜早年，祝福市民朋友身體健康，龍年行

大運，並期盼市府和議會攜手合作，讓高雄變得更美好；今年除夕夜，清潔

隊員將首度回家團員吃年夜飯，特別感謝陳市長對清潔隊員的體恤。 

謝謝陳市長聽到議會轉達清潔隊員回家吃年夜飯和提高其他相關津貼的

心聲。迎接龍年，再次祝福市民朋友新年快樂。 

最後，在這裡宣布高雄市議會第四屆第三、四次的臨時會閉幕，謝謝大

家。 

 

 


